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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535) 

 

 

總目：  (30) 懲教署  

分目：  ()  

綱領：  (2) 重新融入社會   

管制人員：  懲教署署長 (黃國興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問題：  

就在囚人士重新融入社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1. 懲教署預期在2026-27年度減少179個職位，職位縮減會否對署方工作包

括本綱領涉及的工作造成影響，當局有何措施減輕影響；  

2. 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教育和職業訓練，請表列出過去 3年，署方提供

進修和職業訓練課程的種類和開支情況；  

3. 近年陸續有涉及國家安全犯罪的在囚人士刑滿釋放，相關在囚人士的更

生工作會否有針對性的安排？相關人士釋放後，政府會否提供針對性的更

生支援配套？其詳情為何？  

 

提問人：蘇紹聰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8) 

答覆：  

1.  政府一直嚴格控制公務員編制，自 2021-22年度起實施公務員整體編制

零增長政策，將整體編制控制在不高於 2021年 3月底的水平。為配合政

府「資源效率優化計劃」及優化人力資源運用的目標，公務員編制在

2026-27及 2027-28年度每年分別縮減 2%。  

 

 懲教署在檢視整體服務需求、運作需要、職位空缺情況等因素後，已作

出配合上述 2026-27年度削減公務員編制 2%的安排。在 2026-27年度，

連同其他到期撤銷的有時限職位、部門內部資源重組或調配而縮減的

職位，懲教署將削減 179個公務員職位。懲教署會繼續透過管理措施和

數碼化，重訂工作優次、內部調配、精簡程序及應用科技以提升效率，

在進一步精簡公務員隊伍的同時，亦可以繼續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2.  懲教署為 14至 20歲的青少年定罪人士提供半日強制性的教育課程，並

安排合資格的教師任教。  

 



 

在囚人士如正修讀專上課程，可聯絡所屬的大專院校提供合適的學習

模式及學習材料，懲教署會因應在囚人士的要求提供協助，讓其在院

所內繼續修讀相關課程。在囚人士亦可按能力和興趣申請報讀香港都

會大學的遙距課程，院所會提供適當的協助。  

 

懲教署於 2023年 10月在白沙灣懲教所及羅湖懲教所設立「立德學院」，

為自願參與的成年在囚人士提供一年全日制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為進

一步協助已完成修讀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的在囚人士獲取進階資歷，懲

教署於 2024年在學院開設通識教育副學士課程，為在囚人士提供兩年

全日制遙距課程的升學選擇，亦將「立德學院」擴展至壁屋監獄，為未

能於餘下刑期內完成副學士課程的「立德學院」畢業生，提供半日通識

教育副學士課程及半日職業訓練，讓他們能接受短期升學及職業訓練，

協助他們繼續裝備自己，為即將獲釋做好升學和就業準備。  

 

職業訓練方面，懲教署持續與不同的培訓機構合作，包括職業訓練局、

僱員再培訓局及建造業議會等，為合資格的成年在囚人士舉辦超過 40

項巿場導向的職業訓練課程，涵蓋建造、工程、商業、飲食、零售、美

容、交通服務、物流、資訊科技應用及環境服務等行業。2025年提供的

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職業訓練課程名額超過 1 800個。  

 

此外，懲教署亦為所有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 13項半日制的職業訓練課

程，涵蓋商業實務、創意多媒體製作、咖啡店運作、西式小點及甜品製

作、屋宇裝備、美容護理、髮型設計等多個行業。  

 

過去 3個年度，懲教署用於職業訓練及在囚人士教育的開支表列如下： 

 

年度  
2023-24 

(實際開支 ) 

2024-25 

(實際開支 ) 

2025-26 

(修訂預算 ) 

職業訓練  

課程開支  
3,310萬元  3,819萬元  4,158萬元  

教育開支 *  4,629萬元  4,662萬元  4,669萬元  

 

*註：懲教署於 2023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4,300萬元成立
「賽馬會助更生教育基金」，為在囚人士提供教育支援，包括成立「立
德學院」以提供不同類型的課程和為其他院所就讀遙距課程的在囚人士
提供教育資助。此外，為協助有志進修但有經濟困難的在囚人士支付各
類公開考試及遙距大學課程的學費，懲教署成立了多個教育基金及資助
計劃供在囚人士申請，資金來自慈善團體及社會人士的捐款。表列的教
育開支並未計入這些透過捐款成立的基金及資助計劃。  

 

3. 部分涉及「黑暴」事件或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在囚人士於獲釋後需要

接受法定監管，懲教署除了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更生支援和輔導服務外，

亦會在「多用途家庭及更生服務中心」，為他們提供社區為本的心理輔

導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治療項目，例如「正向實踐坊」旨在協助接受監管



 

的青少年，增強其信心和心理強韌度，以克服困難和誘惑；「家庭治療

中心」則為具有暴力傾向或思想激進的更生人士而設，協助他們解決家

庭問題，與家人重修關係。  

 

此外，懲教署於本年 2月首次安排涉及「黑暴」案件的青少年受監管者

參與內地交流團，讓參加者實地參觀與親身體驗，深入了解源遠流長的

中華歷史文化、見證國家的繁榮發展，從而加深對國情及國家發展的認

識，培養國家觀念並強化國民身分認同。  

 

至於在獲釋後毋須接受法定監管的個案，懲教署會因應個別人士的需要

及按其意願將個案轉介至相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跟進。  

 

– 完  – 


